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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在全资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金寨嘉悦新能源）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本

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书面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8 日上午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明圣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 

公司为防范马鞍山隆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隆辉光电）、安徽晶飞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晶飞科技）因当前市场环境变化产生的经营不确定性带

来回款的风险，同时考虑到隆辉光电、晶飞科技的股东变更、经营层调整、资

金压力情况，为妥善解决金寨嘉悦新能源与隆辉光电、晶飞科技上述债权债务

问题，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阳光恒煜与隆辉光电、晶飞科技

友好协商，金寨嘉悦新能源拟与隆辉光电、晶飞科技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

达成债务重组方案，并签订《三方付款协议》，金寨嘉悦新能源与隆辉光电、

晶飞科技均同意将光伏电池片货款综合目前市场价格及各方损失，晶飞科技以

人民币4,176,100.80元作为最终结算金额支付给金寨嘉悦新能源。金寨嘉悦新能

源收到晶飞科技最终结算金额4,176,100.80元后，金寨嘉悦新能源、隆辉光电、

晶飞科技再无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为了具体实施上述债务重组事宜，公司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办理本次债务重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次债务重组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

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转让暨无偿受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在综合考虑未来发展、经营计划、公司与相关方后续合作，以及与海

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亚希投资）其他股东之间对亚希投资股权转让事

项进度与计划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经公司审慎决策，公司与刘里先生、洋浦嘉

润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洋浦嘉润）和亚希投资友好协商，决定解除亚希投资

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和《房地产抵押协议》，

公司终止转让其持有的参股公司亚希投资18%股权，并拟与交易各方签订《和

解协议》，交易各方均无需对前述亚希投资股权转让事项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

和其他法律责任；为促进亚希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交易各方基于长远合作

出发，合理平衡协调各方利益，进一步巩固各方合作关系，亚希投资股东刘里

先生及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洋浦嘉润同意额外无偿将洋浦嘉润持有的亚希投资7%

股权转让给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亚希投资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25%，

刘里持股16%，洋浦嘉润持股59%。为了具体实施上述交易事宜，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交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交易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终

止转让暨无偿受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6）。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9 日 


	特此公告。

